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
审查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示表
渝环（两江）〔2024〕第38号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2024年3月13日—2024年3月19日（5个工作日）。环评文件查询方式  http://ljxq.cq.gov.cn/zwgk_199/jczwgk_172875/hjbh_172927/ljxqlm_273979/ljxqlm_273986/
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cqhbljfj@163.com，传真：023-63411355。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渝兴广场B5座7楼，邮编：401147。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
	相关部门意见

	38
	长安汽车智能电动汽车超级数字化平台开发验证条件建设项目
	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两江大道226号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S4试验楼1层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在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S4试验楼1层验证项目预留的三维X射线显微镜室（以下称CT检测室）内配置1台工业CT，用于对验证项目使用到的车用芯片或PCB板进行X射线无损检测。
	①辐射环境影响：通过核算，本项目X射线设备铅房的四周屏蔽体、顶棚、底板、防护门等均能满足屏蔽防护要求，符合《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17-2022）及《工业X射线探伤室辐射屏蔽规范》（GBZ/T250-2014）等标准及辐射防护要求。

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所受到的年有效剂量均低于辐射工作人员剂量管理目标（5mSv/a），公众成员受到年有效剂量均满足管理目标值0.1mSv/a，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等要求。

②环境保护目标影响：铅房屏蔽体外30cm周围剂量当量率均满足《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17-2022）及《工业X射线探伤室辐射屏蔽规范》（GBZ/T250-2014）等标准的要求。根据射线装置衰减理论，则在距离铅房更远的各环境保护目标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将更小，项目运行，不会对环境保护目标带来不利影响。

③“三废”影响：在无损检测作业时，X射线使空气电离产生少量臭氧（O3）和氮氧化物（NOx）。废气由排风扇引至设备外，依托检测室通风系统引至室外排放。项目辐射工作人员等产生的废水依托研发中心污水处理设施处理，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处理；报废的高压射线管去功能化后交由物资回收单位处置，报废的阴极射线管作为危险废物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置。项目各污染物均能得到有效处理。
	重庆两江新区经济运行局备案（项目编码：2206-500105-04-05-378878）


